
考試防疫措施

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

110年07月28日(三)-07月30日(五)



• 分區考場進出動線、全面配戴口罩、進考分區量溫作業、

不開放家長、親友陪考、試場通風規定、考分區消毒作業，

設置居家隔離與居家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之隔離試場

參照109指考、110英聽與110學測防疫應變措施

• 每間試場考生數降至 20 人以確保考生間距達 1.5 公尺以

上、試務人員施打疫苗、考(分)區每日試畢消毒、考生進

入試場消毒雙手、不開放集報單位設考生服務隊、提供

代訂考生午餐服務、增加設置隔離試場考(分)區數、調降

隔離試場人數至5人等

110指考新增防疫措施



各該分區開始考試前一天

下午2時至4時開放

※全面配戴口罩、配合量溫

※不得進入試場內查看座位

01 查看試場



02 入場動線

單一入口進場

分區設有特定量溫地點

※ 110.07.16 (五)公告試場分配表，

請瀏覽考(分)區平面圖



03 進入考分區及試場

※ 教育部提供口罩給所有考生（考試日每日1片），

07.14(三)依考生報名所留通訊地址寄發。

※ 考試時，如考生屢經勸導，仍故意不配合戴口罩

，扣減該節全部成績。

全面配戴口罩



出示入場識別證及
應試有效證件正本

※ 未帶入場識別證之考生，可至

指定地點由試務人員協助確認

身分，並補發入場識別證

04 進入考分區時



入場識別證

7月28日-7月29日 7月29日-7月30日 7月30日 陪考/補發7月28日-7月30日

※ 陪考識別證僅提供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與

突發傷病考生，每考生1名陪考人員使用



全面測量體溫

※未量測體溫者，不得進入考分區及試場

※量測後確認發燒者至防疫試場應試

使用紅外線熱像儀／額溫槍

05 進入考分區時



教室保持通風

※ 試場開放冷氣及關閉前、後門，不開啟吊扇或搖頭扇，

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，每扇至少開啟15公分，

以持試場適度通風。

※ 如遇冷氣故障，監試人員可視需求調整門窗開啟的寬

度，以利通風。

06 試場通風措施



考前、每日試畢加強清消

07 考分區加強清消

※ 每節考試預備鈴響考生進入試場時，由監試人

員為考生噴酒精消毒雙手。

※ 中午用餐使用用餐隔板，餐後考(分)區服務人員

協助桌面擦拭及消毒。



08 試場安排

※ 每間試場考生數降至 20 人以確保考生間距達 1.5 公尺以上。

※ 所有試場內都將設置考生物品置放區域，並提供試場作為考生

節間休息與中午用餐場所。

※ 考分區酌設休息區（室），僅提供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、突發

傷病考生之陪考人員，或中間節次未選考或提前交卷之考生休

息使用。



09 代訂午餐服務

※ 為避免人潮群聚，本次考試不開放集體報名單位設置考生服務

隊及親友陪考，考分區學校會組成考生服務隊，以協助考生所

需的服務與協助。

※ 考生中午用餐可以選擇由本中心代訂便當、由親友送餐或外出

購餐（或用餐）。由中心代訂之便當已完成調查，考試當日將

於上午第二節考試結束後，由試務人員送至各試場。



依不同類型考生

設置不同隔離試場

※ 針對居家隔離、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等考生，規劃於21

個縣市33個分區，依考生類別分別設置隔離試場，隔離

試場人數降至5人。

考前掌握因疫情須居隔、
居檢考生名單

10



11 確診、居隔、居檢、
自主健康管理者

※ 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發生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將提

報本中心考試委員會審議，最重為取消考試資格；並

通知政府相關單位進行後續處理。

※ 確診考生不可應考。

請立即與本中心聯絡
【02-23661416轉608】



12
確保整體考生

應試健康安全

※ 本中心會隨時關注疫情變化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防疫作業調整應變事宜，也請各相關單位、考生及家

長體諒疫情變化，配合防疫作業。


